
 

延边大学医学院职称“四个自主”评聘试点方案 

 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《2019 年度吉林省职称评聘改革工作安排部署

意见》的通知》（吉人社办字【2019】33 号）和《关于探索开展吉林

省“双一流”“双特色”学院和学科职称“四个自主”评聘试点工作

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延边大学“双一流”“双特色”学科建设和医学

院发展实际，现制定医学院职称“四个自主”评聘试点改革方案。 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、十九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以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“坚持标准、保证质量、全面

考核、择优晋升、以用为本”为原则，以优化专业技术队伍结构，提

高专业技术队伍整体素质，充分调动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

造性为目标，围绕吉林省“双一流”“双特色”学院职称“四个自主”

评聘试点相关要求，规范操作程序，创新评价机制，强化学术导向，

突出实绩与能力，全面实行答辩与信息化评审相结合方式，提高规范

化、科学化的水平，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因事设岗、主辅系列结合的原则； 

（二）坚持看结构、凭水平、比贡献的原则； 

（三）坚持标准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； 

（四））坚持公正公平公开、层层负责的原则。 

三、实施范围与对象 

2019年 9 月 1 日后在编在岗医学院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。 

四、岗位系列 



学院自主高等学校教师系列和实验系列。 

五、岗位结构比例 

学院发展实际，按照“按需设岗、定向设岗、动态设岗”的思路，

正、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统筹设置。 

六、岗位标准条件 

参照学校高等学校教师系列评聘标准条件、激励性优秀人才标准

条件，制定《医学院教师系列中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条件（试行）》；

实验系列评聘标准条件准照学校实验系列评聘标准执行。 

七、推荐原则 

 以德为先，强化人才培养成效；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公

认或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；学院学科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为推荐原则，

在基础医学、中医学、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、预防医学等学科各排序

推荐正高级和副高级人选；实验系列排序推荐正高级和副高级人选。 

    八、评聘程序 

（一）学科评审推荐 

1.符合条件的人员通过网上职称评审系统提出申请； 

2.各学科评审排序。学科成立评审小组，其职责是对本学科参评

人员进行评审推荐，正常评审和激励性政策评审分开排序条件。评审

小组在确定参评人员达到评聘条件及评审要求的基础上，根据业绩能

力、工作表现和学科建设贡献度进行评审。 

3.公示及材料报送。学科将评审排序结果，在本部门公共场所或

局域网上统一公示,公示时间不少于 3 个工作日。经公示无异议或经

查实无问题的评审结果形成正式行文报送学院。 

（二）业绩论证及资格审核 

1.学院资格审核组负责参评人员所提供的教学任务完成情况及

所取得的教学成果证书、科研成果鉴定、奖励证书及发表的著作、教

材、论文、毕业文凭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、教师资格证书及

其它业绩材料的审核认定； 

2.审核结果报学校复核，同时在学院网上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

内容包括：参评人员的学历、毕业学校及时间、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



职时间及年限以及教学、科研业绩等情况； 

3.向学院和学校职称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审核结果。 

（三）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评聘 

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研究确定评聘原则，将学科评审组

评审结果作为学院评审的主要依据，综合全院岗位设置情况、梯队建

设情况，个人业绩能力等情况的基础上，进行差额评审。 

（四）评聘结果公示 

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评聘结果，在校园网上公示 3 个工

作日。 

九、组织领导 

（一）为加强对职称评审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保证专业技术职务评

聘改革工作平稳推进，学院决定成立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领导小

组。 

组  长：金哲虎 

副组长：张学武 

成  员：金永德  林长青  邱德来 

学校专业技术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院办公室，主任由

学院办公室主任兼任。 

（二）学科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小组为 5 人，原则上由高级专业技

术职务人员组成，评审小组组长由学科主任负责人担任。 

（三）学院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由 17 人组成，由省人社

厅从省专家库中随机抽选产生，一般校内专家和校外联合组成，按照

7: 3比例设置。 

十、日程安排 

（一）4 月 20 日  学院动员布置职称评审工作； 

（二）4月 20 日- 22 日 申评人员网上填报并提交相关信息；学

科把评审小组成员名单上报学院； 



（三）4 月 23 日-24 日 职能部门审核，申报人员修改并提交职

能部门退回的信息。职能部门对重新提交的信息进行复审； 

（四）4 月 27 日-28 日 学院负责人审核，有误退回申报人员，

申报人员修改提交部门负责人； 

（五）4月 29 日 学科进行评审前公示 5 个工作日；并申报学校

复审； 

（六）5 月 6 日 学科教授委员会评审、评议结束。按申报要求

上报相关材料，同时进行评审结果公示； 

（七） 5 月 9 日 学科给学院上报参评人员相关材料； 

（八） 5 月 9 日-11 日 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做好评审前的准备工作；  

（九） 5 月 12日学院评聘委员会评审；  

（十） 5 月 12 日-14 日 评聘通过人员公示，同时，通过人员填

写《吉林省专业技术资格评聘表》等相关材料，以部门为单位统一上

报到人力资源管理处。 

十一、其他 

（一）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用按照吉林省物价局、吉林省财政厅

《关于同意调整全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》（吉省价收

〔2011〕104 号）中规定的标准和项目收取； 

（二）本方案由学校和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2020年 4 月 13日 


